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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延津县城市管理局概况

1、 延津县城市管理局主要职责
主要管理职责是：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园林绿化管理、公共空间秩序管理、违法建设治理、环境保护管理、交通管理、应急管理等。主要行政执法职责是：住建领域法律法规规定的全部行政处罚权；对噪声、油烟、扬尘污染的行政处罚；户外公共场所无照经营、违规设置户外广告的行政处罚；侵占城市道路、违法停放车辆的行政处罚；向城市河道倾倒垃圾、违规取土及城市河道违法建筑拆除的行政处罚等。
2、 延津县城市管理局预算单位构成
延津县城市管理局部门预算由局机关本级预算构成。

（一）内设机构（4个）

1、办公室：负责局机关日常行政事务、会务组织、内外协调和接待工作；负责文秘、信息、文书档案、保密工作；负责局有关综合性文字材料的拟订、审核、文印以及印章管理；负责做好全局年度岗位目标责任的制定、考核考评工作；负责制定局机关各项规章制度；负责局机关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计划生育等日常工作；负责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关行政执法的建议、议案、提案的办理工作；负责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学习、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组织本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评选与表彰。 

    2、法制信访室：负责局业务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负责行政处罚职能的法规适用、界定工作；负责有关行政执法规范性文件和规章制度的调研，拟订、审批等工作；负责有关行政处罚、综合行政执法文书的拟制、审核和传递；负责各类案件的听证和行政复议、诉讼工作；负责指导，协调全局行政执法业务；负责执法人员的法律培训、执法资格的考核及执法证件的管理；负责本系统行政执法队伍依法行政、普法教育等工作。  

受理群众的来信、来访、来电反映的问题，群众的检举、控告和申诉以及涉及党风党纪和政风政纪问题，并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依法交办、转送、答复信访人提出的信访事项，承担本局信访接待的日常工作；向局机关股室、直属单位及相关负责人交办信访维稳事项，并进行检查、督办、指导；承办上级领导及有关部门交办的信访事项，按时报结，根据上级的安排，在重点时间和重点部位值班接访；深入调查研究、及时把握信访动态，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局领导提供信访信息和解决问题的建议；向信访人宣传与信访事项有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提供咨询服务；处置突发信访事件，负责对重点信访户进行稳控；建立和保管有关信访工作的档案资料；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3、纪检监察室：负责对局党员干部进行党风党纪和遵规守法宣传教育；负责本局及所辖机构监察干部的业务培训工作；检查党组织、党员干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决议情况；协助党组织和局各股室、大队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查处党员违反党纪的案件和干部职工违反政纪的案件；受理党员干部的控告、申诉，保护其正当权利和合法权益；调查研究本局在党风党纪和廉政勤政方面的问题，向上级纪检、监察部门和局机关提出意见与建议；坚持在正确领会上级文件精神的基础上，严格按照局机关工作要求开展督查督办工作；督查范围为局机关、局直属单位（包括各股室、大队等）及全体人员，督查内容为全局各股室、大队工作目标责任制、岗位责任制、执法程序、执法效果、办公秩序、内部管理、队容风纪、工作制度、考勤制度、工作作风、廉洁自律及其它重要活动和专项工作的贯彻落实情况；完成县纪委、县监察局和本局党组织交办的其他工作。

4、人事财务室：负责局机关和局直属单位编制与劳动人事工作；做好人员录用、调配、岗位轮换及职称评定、调资、晋升、奖惩等工作，按时编制各类人事工资报表；负责人事档案管理、医疗保险社会养老保险工作；贯彻执行上级有关财经方针、政策，维护财经纪律，编制本单位年度财务计划：负责机关财务、票据、罚没收缴及固定资产管理工作；按时完成各种会计报表的统计和汇总上报工作；负责局机关和局属单位财务及国有资产管理，局系统工程项目招投标管理，行政事业费、专项经费等资金的划拨与管理，设施装备的购置、更新、车辆管理等工作；负责本单位车辆、器械等装备的使用、维修和管理；负责局机关人员服装的订购与管理；负责局公务灶日常管理及其它后勤保障工作；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2） 直属机构（4个）

     1、成立城市综合执法大队，下设三个中队。

    （1）城市综合执法一中队：行使城市绿化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行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负责查处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等违法行为；负责环境保护管理方面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露天烧烤污染、城区焚烧沥青塑料垃圾污染、露天焚烧秸秆落叶污染、燃放烟花爆竹污染的行政处罚权；水务管理方面向城市河道倾倒废弃物和垃圾的行政处罚权；工商管理方面户外公共场所无照经营、违规设置户外广告的行政处罚权；食品药品监管方面户外公共场所食品销售和餐饮摊点无证经营、违法回收贩卖药品等的行政处罚权。

（2）城市综合执法二中队：行使城市规划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建设工程的行政处罚权；未按规划许可的规定进行建设等违法违规行为的行政处罚权；水务管理方面违规取土、城市河道违法建筑物拆除；环境保护管理方面建筑施工噪声污染、建筑施工扬尘污染的监管和处罚。

（3）城市综合执法三中队：行使市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行使房地产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行使除城市管理执法一大队、二大队以外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它行政处罚权。

2、静态交通管理大队：行使公安交通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侵占城市道路、违法停放车辆等行为的行政处罚权；负责城市建成区内停车场的建设管理；负责对城区渣土车运输进行管理和行政处罚权；对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等行为的管理和行政处罚权。

    3、智慧城市创新管理中心：由县城市管理委员会领导，负责全县智慧城市创新管理的指挥、调度、协调、监督、考核等日常运行工作；负责对城市管理责任单位进行督查考核；负责制定全县网格化管理标准，推动落实网格化管理；承担城市管理信息化建设工作，提高城市管理的数字化、精细化、智慧化水平，加快数字化城市管理向智慧化升级，实现感知、分析、服务、指挥、监察“五位一体”；负责整合城市管理相关电话服务平台，形成统一的12319城市管理服务热线。

4、环卫管理中心：负责城乡环境卫生清扫、保洁和环境卫生设施的管理工作；负责生活垃圾处理场、餐厨垃圾处置、建筑渣土和建筑垃圾处置消纳场、医疗垃圾处置场的组织建设和运行监管；县城区、产业集聚区污水处理费征收执法工作；对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征收执法工作；负责指导监督城区广场、公园、游园、道路的绿化管理维护工作。 
3、 部门人员编制总体情况

    延津县城市管理局共有编制170人，实有人数156人，退伍军人安置2人，协管人员34人。

四、预算年度主要工作任务
    1、继续深入推进“厕所革命”。2、组织专门力量，对各公园、游园、广场内健身器材、地面板砖、宣传栏、公厕等公益设施，进行全面排查，对破损的全部更换、修补。3、规范城区户外广告管理，实施户外广告规范化运作，对大型户外广告实行统一设计、统一制作、统一审批，大力推广LED显示屏、霓虹夜景、射灯等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全面提升户外广告招牌门匾的整体水平。4、加大露天烧烤、餐饮油烟、噪音污染治理力度。5、以增加绿地、提高绿化覆盖率为工作重点，点、线、面结合，见缝插绿，对城区所有路段以及公园、游园、广场缺苗断垄的行道树、绿地、绿篱全面开展查苗补栽；完善绿化管理，明确管理标准；定期实施浇灌、涂白、施肥、治虫；大力实施拆墙透绿，沿永安大道、平安大道的单位力争全部实施拆墙透绿；建设路全面提升绿化品位。完成平安大道和迎宾大道北段绿化提升改造。6、完成垃圾处理场渗滤液处理系统设备改造。加强垃圾处理场管理，凡是进入城东垃圾填埋场的生活垃圾，全部进行消杀无害化处理，渗滤液处置、降尘喷水等各项设备正行运转；加快推进生活垃圾燃烧发电及餐厨垃圾等环卫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推进城关排综合治理进度，及时打捞垃圾杂物，全面消除城关排黑臭水体现象。7、计划购进10部城管专用电瓶车，完善市容市貌监管全覆盖，不流管理死角。针对占道经营、店外经营、乱摆乱放、乱贴乱画、乱扯乱挂、三轮摩的乱停乱放等问题突出的路段和地区，实施专项整治、重点整治、集中整治，并确保治理一处，规范一处，完善一处，巩固一处，严防反弹；城区内所有主干道全部摆放上垃圾桶，不留空白路段；积极探索城市管理新路子，充分发挥数字城管“天眼”、录像监控及执法记录仪等现代科技手段作用，推行“非接触式”执法，减少群众围观。8、完善农村环境卫生治理，通过公开招投标，引进有实力的环卫公司进入我县农村环境卫生管理领域；对农村卫生明确清扫保洁标准；健全县、乡、村三级监管机制。确保农村环境卫生管理水平跃上一个新的水平。
第二部分

 延津县城市管理局2019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延津县城市管理局2019年收入总计5077.99万元，支出总计5077.99万元，与2018年相比，收、支总计各增加2928.11万元，增长136.20%。主要原因：因机构改革，职能增加，人员增加，所以各项预算费用增加。

 二、收入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延津县城市管理局2019年收入合计5077.9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4433.99万元; 政府性基金收入644.00万元；部门财政性资金结转0万元。

三、支出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延津县城市管理局2019年支出合计5077.9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26.53万元，占8.40%；项目支出4651.46万元，占91.60%。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延津县城市管理局2019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5077.9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4433.99万元，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644.00万元。与2018年相比，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增加2928.11万元，增长136.20 %,主要原因：因机构改革，职能增加，人员增加，所以各项预算费用增加；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增加644万元，增长100 %,主要原因：因机构改革，职能增加，人员增加，所以各项预算费用增加。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延津县城市管理局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初预算为4433.99万元，占支出合计的87.32%。主要用于以下方面：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0.70万元，占1.37%；医疗卫生支出17.47万元，占0.40%；城乡社区事务4355.82万元，占98.24%。

 六、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延津县城市管理局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426.53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401.30万元，占94.08%；商品和服务支出17.95万元，占4.21%；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3.28万元，占0.77%;资本性支出4万元，占0.94%。
七、支出预算经济分类情况说明

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改革方案>的通知》(财预〔2017〕98号)要求，从2018年起全面实施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改革，根据政府预算管理和部门预算管理的不同特点，分设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和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两套科目之间保持对应关系。为适应改革要求，我单位《支出经济分类汇总表》由上年仅反映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经济分类科目预算，调整为按两套经济分类科目分别反映不同资金来源的全部预算支出。

八、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情况说明

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项目支出预算4007.46万元，全部纳入项目绩效目标管理。其中：运转类项目4007.46万元。主要项目情况如下：一般行政管理事务60.98万元，其他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21.44万元，城乡社区环境卫生3925.04万元。
九、“三公”经费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延津县城市管理局2019 年“三公”经费预算为33万元。2019年“三公”经费支出预算数比 2018年增加28.18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 因公出国（境）费 

2019年因公出国（境）费用0万元，和2018年持平。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33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3万元，主要用于开展执法执勤工作所需公务用车的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预算数与 2018 年相比增加0万元，增长0 %,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018 年相比增加28.18万元，增长584.65%,主要原因：机构改革，职能合并，增加了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执勤职能。

（三）公务接待费0万元，主要用于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预算数比 2018年增加0万元，增长0 %。

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我单位2019年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644.00万元，比 2018年增加644.00万元，增长100%,主要原因：机构改革，职能调整。
十一、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支出情况说明

2019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项目支出预算644.00万元，全部纳入项目绩效目标管理。其中：运转类项目644.00万元。主要项目情况如下：新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164.00万元，城市公共设施480万元。

十二、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我单位2019年运行经费支出预算335.08万元，主要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及正常履职需要，比2018年增加309.78万元，增长1224.43%,主要原因：机构改革，职能调整，人员增加。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9年政府采购预算安排0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2019年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为0万元。
(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2018 年，我单位对2017年所有项目进行绩效评价，2017年，我单位共安排项目资金2214.68万元，其中城乡社区环境卫生1947.43万元，城市公共设施267.25万元。我单位严格按照预算资金管理办法要求，紧扣环卫服务市场化运作模式特点，拧紧考核管理发条，定期召开环卫专题工作会议，着力提高环卫服务质量。对环卫科工作人员分片分工，职责到人，强化对公司作业的日常考核。采取日常检查，措施检查和每周督查，有目的、有计划、有重点的对路面作业、垃圾收集转运、公园、公厕、绿化、水面、广场等作业范围逐一排查，发现问题，下发环卫督察通知书，限期整改，兑现奖惩。投入清扫、雾炮、洒水环卫车辆43辆，定时开展“清洗城市”。

2019年拟对2018年所有项目进行绩效评价，涉及金额4651.46万元，垃圾场运行费409.69万元，在编不供人员工资13.91，环卫中心、协管经费295.61万元，扶贫费用18.12万元，展览馆运行费5万元，城区绿化养护184.56万元，2019年增资28.95万元，县城乡一体化管理部分费用1408.4万元，办公电费、仓库租赁费16.44万元，城区环卫市场化运营项目1626.78万元。下一步要按照上级精神，对所有项目严格按照绩效管理制度进行绩效评价，查漏补缺，防患于未然，科学合理安排财政资金项目绩效评价。
(五)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2018年延津县城市管理局国有资产总金额5055.24万元，与2017年对比新增241万元。
其中专用设备201.47万元，占固定资产总额的3.99%；通用设备1454.18万元，占固定资产总额的28.77%，比2017年新增241万元；车辆1211.59万元，占固定资产总额的23.97%；房屋建筑物2188万元，占固定资产总额的43.28%。

(六)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情况

2019年提前告知转移支付项目资金0万元。

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是指县级财政当年拨付的纳入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的资金。

二、一般债务收入：指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政府债务收入。

三、纳入财政专户管理收费：指按照上级有关规定，教育部门收取的，暂不缴入国库，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各项收费。

四、单位其他收入：指未纳入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专户管理，不缴入国库、财政专户的单位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和其他收入。
五、基本支出：是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所必需的、不能纳入项目绩效管理的开支。

六、项目支出：是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能够纳入项目绩效管理的支出。根据项目管理方式不同，依次选择“专项资金、投资类项目、运转类项目和其他项目”。
七、“三公”经费：是指纳入县级财政预算管理，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八、机关运行经费：是指为保障机关运行，从公用经费中安排的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联系人：杨瑞琳

电  话：15137372978
附件：

2019年度部门预算表（见部门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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